
單位：金額(千元)
表8-3(100年度)綜稅所得總額5分位申報統計分析表 製表日期：102年12月23日

標準差 變異係數納稅單位 綜合所得總額 平均數 第一分位數中位數 第三分位數分位別

第1分位 1133873 198900646 198 103 252 88.18 50.27175

第2分位 1133872 435213231 383 340 427 50.98 13.28384

第3分位 1133872 660337741 578 524 638 66.83 11.48582

第4分位 1133872 1026992593 891 791 1012 130.59 14.42906

第5分位 1133872 2672582215 1707 1376 2369 10789.84 457.772357

合      計 5669361 4994026427 578 340 1012 4888.06 554.91881

一、說明：（一）第一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二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
　　　　　（二）第三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七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
　　　　　（三）變異係數係指標準差*100 / 平均數。
　　　　　（四）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